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　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5年 7月 21日
發文字號：環署毒字第 0950058393號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公告「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表」

（附件一）、「環境用藥販賣業許可執照及病媒防治業許

可執照格式」（附件二），並自九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起

生效。

依據：環境用藥管理法第十一條第一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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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表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1.申請類別 □許可執照 種類：□環境用藥販賣業，□病媒防治業

□變更

變更項目：

原許可執照內容：

變更許可執照內容：

變更事由：

□補/換發
補/換發事由：

2.許可執照字號 （新申請者免填）

3.申請公司
或行號資
料

名  稱

地址

負責人
身分證明
文件字號

營利事業
統一編號

營業登記證
字號

營業場所
地址

貯存場所
地址

（無貯存場所者請註明）

4.檢附文件、
資料（請
參 考 附
表）

□1.公司執照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。
□2.營利事業（或營業）登記證。
□3.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。
□4.貯存場所位置圖。
□5.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或土地登記簿謄本。
□6.貯存場所建物使用執照。
□7.營業場所位置圖。
□8.安全防護設施說明或施藥器材說明。
□9.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申請書。
□10.原許可執照正本。

公司或行號申請文號：

聯絡人：
電話：(    )
傳真：(    )

申請公司
或行號章

負責人
簽章

 

-2-



貯存場所位置圖

營業場所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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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場所、貯存場所安全防護設施、施藥器材說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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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申請環境用藥販賣業、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
及變更登記事項應檢附文件、資料一覽表

編號 檢附文件、資料 新申請

變更登記事項

公司行

號名稱

公司

地址
負責人

營業場

所地址

貯存場

所地址

1 公司執照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

（非公司者免附）
   

2 營利事業（或營業）登記證     
3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 
4 貯存場所位置圖（包括位置路線
圖及環境用藥貯存平面配置圖）

 

5 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或土地登記
簿謄本

 

6 貯存場所建物使用執照  
7 營業場所位置圖（包括位置路線
圖及環境用藥置放平面配置圖）

  

8 安全防護設施說明或施藥器材說
明（如備註）



9 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申請書    
10 原許可執照正本     
備註：
一、貯存場所安全防護設施應包括：

(一)工作衣、工作帽、工作鞋、防毒口罩、防護眼鏡、手套等適當防護設備。
(二)緊急沐浴、洗眼設備及通風設備。
(三)滅火器。

二、病媒防治業於營業場所之安全防護設施及施藥器材應包括：
(一)工作衣、工作帽、工作鞋、防毒口罩、防護眼鏡、手套等適當防護設備。
(二)機械及稀釋器具（包括稀釋桶、量筒、攪拌器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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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環藥販賣字第□□－□□□號

公司行號
名   稱：
地   址：
負責人：

營業場所
地   址：

貯存場所
地   址：

依環境用藥管理法規定發給許可執照

直轄市政府    市長
縣（市）政府  縣（市）長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發 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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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藥病媒字第□□－□□□號

公司行號
名   稱：
地   址：
負責人：

營業場所
地   址：

貯存場所
地   址：

依環境用藥管理法規定發給許可執照

直轄市政府    市長
縣（市）政府  縣（市）長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發 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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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執照背面

停業 復業
停業期間 核准 復業

日期
核准

起日 訖日 日期 文號 日期 文號

補發
核准

換發
核准

日期 文號 日期 文號
1 1
2 2
3 3
4 4
5 5

其他註記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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